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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 

                                                [2022]海字第 079-1 号 

 

致：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股份公司”或“双杰电气”）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已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出具了[2022]海字第 079 号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和[2022]海字第 080 号《北京海

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律师

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原《律师工作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2 年 8 月 8 日下发了审核函〔2022〕

020175 号《关于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

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本所律师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并根据发行人

在首次申报以来有关后续工作进展情况，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申请的合法、合

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除特别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

称、缩略语与其在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须与原《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原《法律意见书》中未被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本所律师在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的基础上，出

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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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170,125.08 万元、123,134.84 万元、

117,128.13 万元和 36,122.95 万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62,909.79 万元、3,221.84

万元、-11,332.43 万元和-759.41 万元；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4.28%、24.78%、

16.66%和 13.09%。发行人营业收入逐年下滑，净利润除 2020 年外均出现了较大

亏损，且毛利率整体呈下滑趋势。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交易性金融资

产金额为 1,816.39 万元，其他流动资产金额为 2,118.56 万元，长期应收款金额为

550.00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金额为 3,547.71 万元，其中包含淄博真为新动能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1.43%的股权。其他非流动资产金额为 699.33 万

元。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二级子公司北京智远爱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经营

范围包括大数据服务。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6）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是否包括面向个人用户

的业务，是否存在收集、存储个人数据，对相关数据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

如是，请说明是否取得相应资质及提供服务的具体情况；（7）投资性房地产的

具体情况，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是否持有其他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

业地产，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

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目前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2）事项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核查（1）（2）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发行人律师核查（6）（7）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是否包括面向个人用户的业务，是否存在收集、存

储个人数据，对相关数据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如是，请说明是否取得相

应资质及提供服务的具体情况。 

（一）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是否包括面向个人用户的业务，是否存在收集、

存储个人数据，对相关数据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 

1、发行人存在少量面向个人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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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主要从事输配电业务及综合能源业务。输配电业务主要为输配电设备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不涉及个人用户；综合能源业务主要包括光伏 EPC 业务、

发电售电业务、充换电业务及综合能源服务业务，其中充换电业务中发行人建设

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并运营以及光伏 EPC 业务中为个人用户建设“屋顶分布式光

伏发电系统”存在面向个人用户的情形。除此之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面向个人

用户的业务的情形。 

2、对于面向个人用户的情形，发行人存在收集、存储个人数据的情况，但

不存在对数据的挖掘及增值服务的情况 

（1）新能源汽车充电站运营业务涉及的个人业务 

公司运营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系为个人用户提供电动汽车充电服务，目前公司

开设并运营 4 个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用户通过第三方系统（如“快电 APP”“小

桔充电”等）获取服务。在充电站建设运营初期，为方便公司查看充电站运行情

况，用户存在通过公司基于微信平台自行开发的“杰电”小程序和公众号获取服

务的情形，在充电站正式投入运营后，公司即逐步将业务转接第三方系统，目前

用户无法再通过公司“杰电”小程序和公众号获取服务。 

①  用户通过第三方平台获取服务的情形 

目前，个人用户均通过第三方平台（如“快电 APP”“小桔充电”等）获取服

务，用户通过注册第三方平台获取服务时，在注册过程中根据第三方平台的要求

完成对用户服务协议的确认。 

发行人可通过第三方平台实时观测到设备充电、收取费用等情况，个人用户

信息存储于第三方平台，公司不主动收集用户信息，亦不存储用户信息。 

② 充电站运行初期，用户存在通过发行人开发的“杰电”小程序和公众号获

取服务的情形 

在公司充电站试运行初期，为方便公司查看充电站运行情况，用户存在通过

发行人开发的“杰电”微信小程序和微信公众号获取服务的情形。用户使用过程

中涉及的个人用户数据情况如下： 

用户在注册并获取微信授权过程中，将视为接受微信关于《第三方用户信息

授权说明》的要求：“你授权后，小程序开发者将收集你的微信昵称、头像，为

你提供相关服务。开发者严格按照《杰电程序隐私保护指引》处理你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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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发现开发者不当处理你的个人信息，可进行投诉”。 

《杰电程序隐私保护指引》主要条款如下：“本指引是杰电小程序开发者‘北

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者）为处理你的个人信息而制定。 

开发者处理的信息：为了用于用户登录时，开发者将在获取你的明示同意后，

收集你的微信昵称、头像。 

为了方便用户查看附近充电桩时，开发者将在获取你的明示同意后，收集你

的位置信息。 

为了用于在必要时和用户联系时，开发者将在获取你的明示同意后，收集你

的手机号。 

开发者收集你选中的照片或视频信息，用于保存图片上传图片信息时。 

开发者收集你选中的文件，用于保存用户文件时。 

你的权益：关于你的个人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开发者联系，行使查

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法定权利。 

开发者对信息的存储：开发者承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开发者对你的

信息的保存期限应当为实现处理目的所必要的最短时间。 

信息的使用规则：开发者将会在本指引所明示的用途内使用收集的信息。 

如开发者使用你的信息超出本指引目的或合理范围，开发者必须在变更使用

目的或范围前，再次以信息确认的方式告知并征得你的明示同意。 

信息对外提供：开发者承诺，不会主动共享或转让你的信息至任何第三方，

如存在确需共享或转让时，开发者应当直接征得或确认第三方征得你的单独同意。 

开发者承诺，不会对外公开披露你的信息，如必须公开披露时，开发者应当

向你告知公开披露的目的、披露信息的类型及可能涉及的信息，并征得你的单独

同意。” 

用户使用该软件除了搜集手机号、微信 ID 等用于确认、识别用户交易使用

充电桩的计费信息，终端用户也可以自主选择开启位置信息授权等信息，该等额

外信息的提供与否不影响基本充电功能的使用。该平台仅在公司充电站试运行过

渡期间进行使用，平台个人用户主要为公司内部员工及试运行期间个别外部客户，

约为 2,500 户，目前该软件未向个人用户投入使用。 

（2）“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涉及的个人用户情形 

根据发行人子公司提供的资料，“发行人存在为个人用户建设“屋顶分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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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系统”的业务，该类型业务中，发行人在前期勘察可建设分布式光伏电

站的屋顶及签约阶段，会要求业主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物业所在

地等业主的个人信息，该信息仅用于合同签约、了解基本建设地点等，由发行人

相关业务负责部门单独登记保管（存储），不涉及其他用途。 

 

综上，充电站运营过程涉及相关用户手机号、微信 ID，以及为个人用户建

设“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需要用户提供的姓名等信息，属于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

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的信息，不存在为客户提供个人数据存储及运营的相关服务，

不存在收集、存储个人数据对相关数据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不存在违反

协议约定将用户个人信息数据分享或转让给他人的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网络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个人信

息收集和处理的要求。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需取得相关资质 

发行人通过微信小程序、公众号等方式对个人开展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信条例》《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单纯收集和存储个人信息的情形无

需取得相关资质。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存在收集、存储个人数

据的情形，但不存在对相关数据进行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发行人收集的

数据均为消费者基础信息，不涉及为客户提供个人数据存储及运营的相关服务，

也不涉及对相关数据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上述收集和存储个人信息的情

形无需取得相关资质。 

4、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数据服务的具体情况 

发行人部分子公司经营范围中存在“大数据服务”或“互联网数据服务”等

类似表述，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中包含

互联网数据服

务、大数据服务

的类似表述 

主营业务 

是否从事数

据收集、存

储等相关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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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智远爱

充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全资二级

子公司 
大数据服务 

研发、生产、销售输

配电设备及充电桩 
否 

2 

北京智远优

充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全资三级

子公司 
大数据服务 

研发、生产、销售输

配电设备及充电桩 
否 

3 

合肥杰捷迅

电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

司之控股

子公司 

互联网数据服务 

研发、生产、销售输

配电设备、充电桩、

重卡换电设备 

否 

经核查，发行人三家控股子公司北京智远爱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智

远优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肥杰捷迅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范围中涉及

“大数据服务”或“互联网数据服务”，但根据上述子公司的说明，上述三家子

公司实际未从事相关业务。若未来开展相关业务，发行人及其控股字体公司会根

据具体业务类型申请相关的资质。 

5、发行人的相关承诺 

发行人承诺：发行人及下属公司不存在向其他公司、组织和个人共享或转让

个人信息的情形，不涉及为客户提供个人信息存储及运营的相关服务，亦不存在

对个人信息进行数据挖掘或提供增值服务的情况。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下属公司存在少量面向个人用户的业务，

在充电站建设运营初期，为方便公司查看充电站运行情况，用户存在通过公司基

于微信平台自行开发的“杰电”小程序和公众号获取服务的情形，在充电站正式

投入运营后，公司即逐步将业务转接第三方系统，目前用户无法再通过公司“杰

电”小程序和公众号获取服务。发行人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存在收集、存储个人数

据的情形，但不存在对相关数据进行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发行人收集的

数据均为消费者基础信息，不涉及为客户提供个人数据存储及运营的相关服务，

也不涉及对相关数据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上述收集和存储个人信息的情

形无需取得相关资质。发行人三家下属公司的经营范围中涉及“大数据服务”或

“互联网数据服务”，但实际未从事相关业务，若未来开展相关业务，发行人及

下属公司会根据具体业务类型申请相关的资质。 

（二）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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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得并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营业执照以确认经营范围； 

2、访谈公司相关人员，了解面向个人客户的业务经营情况； 

3、了解、试用发行人充电桩业务的系统（小程序及公众号）； 

4、取得发行人三家控股子公司北京智远爱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智

远优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肥杰捷迅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声明； 

5、查看发行人“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与个人用户签订的合同； 

6、查看发行人相关设备记录的信息； 

7、查阅相关法律、法规。 

 

二、投资性房地产的具体情况，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是否持有其他

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业地产，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目前是

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一）投资性房地产的具体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参股公司均未持有投资性房地产。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是否持有其他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

业地产，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

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目前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不持有其他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业地

产 

根据发行人及其参股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所持有的土地均为工业、交通、仓储或办公

用地，所持有的房产均为工业厂房、办公室等，其中办公用房均为发行人及其子

公司、参股公司自用。除上述自用的厂房、办公用房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

股公司不持有其他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业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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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经

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 年修正）》第二条规定：“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以下简称：国有土地）范围内取得房地产

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实施房地产管理，应当

遵守本法......本法所称房地产开发，是指在依据本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

上进行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的行为。”《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2020 年第

二次修订）》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

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

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22 年修正）》

第三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未取得

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以下简称：资质证书）的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务。” 

发行人主要从事配电及控制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综合能源业务，不

存在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情形。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 72 家公司的股权或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其中经营范围中类似

房地产相关业务情况如下： 

如上表所述，双杰电气合肥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中包括“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和合肥鲲乾源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经营范围中包括“物业管理”。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分类，第 7010 项房地产开发经营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的房屋、基础设施建设等开发，以及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

或销售房屋等活动。第 7010 项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第 7020 项物业管理、第 7040

项房地产租赁经营属于并列的行业分类，物业管理和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均不属于

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出资比

例（%） 

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开发、

经营、销售的类似表述 

1 
合肥鲲乾源信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 53.33 物业管理 

2 双杰电气合肥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0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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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参股公司中，不存在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

务情形，持有的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中不存在商业、商业地产等相似用途。 

综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

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

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应当向房地产开发主管部

门申请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证书，并应当在经营范围中记载房地产开发经营

相关项目。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均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

务类型，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房地产业务。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条，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以

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

例》第二条，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

行为；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

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的企业，不得从

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均不涉及

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未持

有投资性房地产。上述公司均为持有其他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业地产，不涉

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上述公司经营范围亦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

业务类型，目前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三）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的营业执照，核查经营范围或经营目

标是否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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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网站

查询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及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等； 

3、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持有的《不动产权证书》《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房产证》等产权证书，核查其所持不动产权对应地块的土地性质，查

阅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年度报告； 

4、对发行人主要参股公司发放调查问卷； 

5、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

例》《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等相关规定，了解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定义及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取得的资质

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经签字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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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穆曼怡：                

 

 

颜克兵：                                  王  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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